废旧耐材销售预告 
1、外销物资：此次外销物资为废旧耐材，为钢轧作业部炼钢作业区转炉检修拆炉产生的废耐材(镁碳砖）。数量：300吨，为预估量，以周钢实际计量为准。合同期限：中标后5日内提货完毕。
2、因本次销售的废旧耐材为周钢公司的报废物资，无材质单，无质量保证书，无使用说明书等相关资料文件，不给予任何质量方面的担保或保证，请投标单位自行判断、检测，可以挑拣。
3、报价为现款、含税、自提出厂价；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含税价结算，税率13%。
4、入围资质要求：有营业执照，且在有效期内；投标人提供的各种资证、手续，必须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凡提供虚假证件，伪造公章的，投标无效。
严格禁止有《客户负面清单》行为的客户参标。严格禁止同一IP地址报价。   
5、招标方式：在欧冶循环宝平台采取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。
6、中标原则：实行网上竞价，公开增价，满足竞价技术、商务各项要求，最高价中标，一家中标。
7、主要合同条款：
[bookmark: _GoBack]1）乙方自行组织运输，乙方承担运输并负责清理提货现场。甲方配合装车（工程车辆须自行联系）。
2）乙方所作业使用车辆必须符合甲方的要求标准，须为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汽车。
3）运输途中发生的一切安全、交通、环保等问题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由此产生一切的责任及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4）在提货过程中出现乙方无故不提货，经告知后3日内仍未提货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全部合同履约信誉保证金，对本批货物甲方可另行处置。
5）乙方在使用、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废旧耐材时，须遵守国家关于环保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。否则，由此造成的后果均由乙方承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6）乙方在提货过程中，不得夹带甲方其它有价物资，不得盗窃甲方物资。发生盗窃行为的，乙方除赔偿甲方损失外，合同自行终止，同时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乙方签订的《信誉承诺书》为本合同组成部分。
7）乙方提货后负责清理好现场，未及时清理现场的，甲方有权从合同履约信誉保证金中扣除清理费1000元(壹仟元)整/次。
8）货款支付：中标单位向周钢指定账户缴纳合同期内全部预估货款（含税款），货款不足时，不得提货。
8、保证金约定：在甲方指定平台缴纳伍仟圆（¥：5000元）竞价保证金，如无违约，结清货款后，全额退还履约信誉保证金(无息)。
9、预告时间：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23日18时（北京时间）。报名及缴款截止时间同预告时间。
竞价开始时间 ：另行通知（具体以检修拆除时间为准）。
10、经销商参与本次竞价即视为同意本竞价预告中的所有条款。
11、以上内容为预告内容，最终以竞价销售公告为准。
12、业务咨询
竞卖人：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供销中心
联系人：盛工     联系电话：15837286429
技术联系人：任工   联系电话：135690028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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